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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位置 

計畫書圖下載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民國 115年 3月 31日府授都計字第 1150070550號 

主旨：「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配合建

成里、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案」自 115年 4月 1日起公開展覽 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及第 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 115年 4月 1日起 30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及本市北區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網站及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 1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 115年 4月 14日上午 10時假本市北區區公所 501

會議室（地址：臺中市北區永興街 301號）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

（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式 3份，向

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宣傳單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配合建成里、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案 

 

◼ 計畫概述 

四、變更主要計畫內容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東 成 三

街 及 東

光 武 街

交叉口，

緊 臨 東

成三街 

兒童遊樂場 

用地 

（0.06 公頃） 

機關用地 

（0.06 公頃） 

1.北區大錦村地區包括錦洲、金龍、金華、建成、建
德、錦祥及錦村等六里，皆無公有活動中心，為滿
足地方需求，促進臺中市地方鄰里發展，北區區公
所彙整地方意見與考量區位條件之合理性、居民使

用之便捷性、土地使用效益及所有權人意向等因
素，經召開多次研商會議，擬使用兒 16部分土地
（面積約 0.06公頃），作為北區建成里、錦村里興
建聯合市民活動中心之基地，以逐步解決大錦村地
區欠缺市民活動中心的困境。 

2.聯合市民活動中心興建完成後，可回應地方區里
需求，提供作為市民集會、文化育樂、社區活動、
社區關懷、教育推廣、投（開）票所、疫苗快打站、
教育推廣、政令宣導、活動研習、避難收容等多元
複合功能的場所，透過敦親睦鄰交流集會，達到促
進社區和諧發展，強化居民社區認同、營造團結和

諧與提高社區居民向心力之效益。 

註：1.本案變更面積約為602㎡，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統計表格式，統計至小數點第2位。 

    2.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3.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一、計畫緣起 

臺中市大錦村地區各里，包括錦洲、金龍、金華、建成、建德、錦祥及錦

村等六里，皆無公有活動中心，建成里歷經數屆里長積極尋覓民宅租用為里活

動中心未果，而錦村里原租用民宅作為里活動中心，惟屋主不提供續租，使得

錦村里已無適合作為里活動中心之民宅，故建成里、錦村里辦理里內活動時需

向其他單位借用場地，增加推動市民活動之困難性，亟需一處供里民集會及辦

理各項市民公眾活動之場所。北區區公所覓得建成里內尚未開闢之兒童遊樂場

用地部分土地，經民政局確認符合臺中市里活動中心興改建原則，專案簽奉市

座同意推動北區建成里及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興建計畫。因基地現行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兒童遊樂場用地」，且經建設局確認尚無開闢計畫，然

目前其土地使用分區無法配合本市民活動中心興建推動之需要，故有迅行檢討

變更都市計畫之必要。 

二、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 

三、計畫範圍及面積 

基地位於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東側兒 16 用地部分範圍，座落於北區

東成三街及東光五街口，為北區錦村段 32-48及 32-70地號 2筆土地，面積合

計 602平方公尺，土地所有權為公私共有，土地現況為雜木林及草生地。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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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 
（配合建成里、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圖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 ） 

（ 配 合 建 成 里 、 錦 村 里 聯 合 市 民 活 動 中 心 ） 案 」 

公 民 或 團 體 陳 情 意 見 表 

編號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免填） 

一、土地標示： 

臺中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門牌號碼： 

臺中市            區 

路        段 

街        巷 

弄        號 

        樓 

  

建議書填寫注意事項： 

一、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 

二、建議理由及事項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 

三、「編號」欄請免填。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記載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

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

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五、陳情意見可親送或寄至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

心路二段 588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 65200。 

申請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說明：□是       □否        （請於□內勾選） 

陳情人、團體或其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簽章）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 

 

《本資料內容僅供參考，實際應以公告實施之計畫書圖內容為準。》 


